
一切合法可能性的说法
,

是不切实际的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在非法所得罪上
,

司法机关降低

了证明标准
,

并相应也减轻了证明负担
,

而被告人方面则承担了举证责任
。

由此可见
,

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法律规定非法所得罪在廉政建设中的意义
,

同时要清醒地

看到
,

我国廉政的法制不健全
,

有必要抓紧加以完善
。

首先要制定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

度
。

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收入来源进行监督
,

以评价其在任职期间内是否廉洁
。

对不

依法申报财产或弄虚做假者
,

从法律上规定制裁措施
,

并建议用
“

拒不申报财产罪
”

来代替
“
非法所得罪

”

或
“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

等名称
。

因为
“

非法所得罪
, ,

失 之 笼 统
,

贪

污
、

盗窃
、

诈骗
、

受贿等都属于非法所得
,

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此罪的特征
。 “ 巨额 财产 来

源不明罪
”

这一名称
,

也不科学
。

所谓
“
来源不明

” ,

是相对而言
。

对被告人来说
,

是非常

清楚其巨额财产的来源的
,

其中包括合法或非法两种可能性
,

因此
,

对被告
’

人 来 说
,

无 所

谓
“
来源不 明

”
之说

。

对司法机关来说
,

正因为
“
来源不明

” ,

才需要收集证据
,

查明其真

实来源
。 “

来源不明
”

就定案论罪
,

不免使人们对定案证据的可靠性产 生 怀 疑
。

而 用
`

拒

不申报财产罪
” ,

则不会发生上述情况
。

因为如实申报财产
,

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

一项法律义务和责任
,

不如实申报财产
,

即违反法律规定
,

达到一定程度
,

则构成犯罪
。

而无需

证明其没有如实申报的财产的真正来源
。

只要有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如实申报财产
,

并达到一定数额
,

认定拒不 申报财产罪的证据就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

有国家工作人员财产

申报制度这一前提条件
,

认定拒不申报财产罪就不会发生困难
,

被告人也不必承担 举 证 责

任
。

( 作者单位
:
中国政法大学 )

责任编辑
: 王敏运

论制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

梁 慧 星

一
、

导 言

从道路交通发展史看
,

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时代
,

即所谓步行时代
、

马车时代和汽车时代
。

其中
,

马

车时代长达四干年之久
,

大约始于公元前二千年
,

迄于十九
,

世纪末
。

1 8 8 6年德国人研制出耸一辆内燃机汽

车
,

标志汽车时代开始
,

至今仅百余年
。

由于汽车的广泛使用
,

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能力
,

促进了现代

化商品经济的发展
,

增进了人类的福利
。

汽车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

不仅给人类带来利益
,

同时也带来祸害
。

伴随汽车时代而来 l均道路 交 通事

故
,

给人类的生命
、

身体
、

健康和财产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

成为现代民法上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
。

道路

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
,

如果拘守民法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
,

将严重不利于受害人
,

并违背社会公平正

义等道德观念
。

因此
,

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
,

各国相继制定特别法
,

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采取无过



错责任原则 (即严格贵任原则 )
。

这些国 家 是
:

奥地 利 ( 1 9 0 8年 )
,

德 国 ( 1 909 年 ) ,

意 大利 ( 1 9 1 2

年 )
,

瑞典 ( 1 9 26年 )
,

荷兰 ( 29 2 5年 )
,

芬 兰 ( 1 9 2 5年 )
,

挪威 ( 1 9 2 6年 )
,

丹麦 ( 1 9 2 7年 )
,

瑞 士

( 1 9 3 2年 )
,

日本 ( 1 9 5 5年 )
,

法国 ( 1 9 8 5年 )
。

①

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采无过错资任原则
,

其理论根据是
: ( 一 ) 认为交通事故是伴随汽车运行

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发生的特殊危险
,

如果拘守过错责任原则
,

只在加害人有过错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

则

于受害人显然过苛
,

使其得不到法律保护 , 使汽车所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

则汽车所有人可以将赔偿支出

计入成本
,

提高价格或收费
,

或者通过责任保险
,

转嫁给消费者或社会分担
,

而对于汽车所有 人 并 非 过

苛
。

( 二 ) 道路交通李故作为一种特殊危险
,

唯有汽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可能预防和减少其发生
,

采无过错

责任原则
,

可以间接加爪汽车所有人和驾驶人一方的注意义务
,

有利于防止和减少事故
。

( 三 ) 汽车所有

人大多属有产者
,

并且是汽车运行利益的获得者
,

依民法报偿理论
,

由所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完全符

合社会道德观念
。

因此
,

汽车所有人的无过错责任
,

系基于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的一种特殊责任
。

②

中国之进入汽车时代比各国晚
。

据记载
,

最早的两辆汽车大约是在 1 9 01年由美国运到上海的
。

半封建

半殖 民地的旧中国
,

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
,

内则官场腐败
,

政治黑暗
,

经济落后
,

没有自己的汽

车制造业
。

1 9 4 9年全国仅有汽车 5 0 9 0。辆
,

与当时人 口之 比是 9 0。。人 / 辆
。

而当时美国已达 3人 / 辆
,

法国

已达 16 人 / 辆
,

瑞士已达 22 人 / 辆
,

西德已达 3 9人 / 辆
。

⑧ 1 9 5 5年
,

日本也达到 55 人 / 辆
。

新中国在建立

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之后
,

社会保有汽车总数急剧增长
,

至 1, 8。年达到 1 7 8 2 9 2 5辆
,

与人口之比为 5 6 0人 /

辆
。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年间
,

我国汽车制造和交通运输事业有了飞速发展
, 1 9 8 9年 社 会 汽 车保 有 量 为

5 11 3 2 04辆
,

如 果加上摩托车数
,

则为 1 3 1 8 53 3 5辆
,

达到 83 人 / 辆
。

或许应该说
,

刚进入汽车时代
。

同其

他国家一样
,

道路交通事故亦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

以 19 80 年作为基准
,

该年社会保有汽车总数为 1 7 8 2 9 2 5辆 ( 1 00 % )
,

发生交通事故件数 为 1 1 6 69 2件

( 1 0 0 % )
,

死亡人数为 2 1 5 1 8人 ( 1 0 0% )
,

受伤人数为 5 0 8 2 4人 ( 1 0 0% )
,

财产 损 失 总 额 为4 9 6 0万 元

( 2 0 0% )
。

2 9 8 7年社会保有汽车总数为 4 0 8 0 6 5 9辆 ( 2 2 8
.

9 % )
,

交通事故 2 95 1 ` 7件 ( 2 5 5
.

5% )
,

死亡人

数为 5 3 4 3。人 ( 2 4 4
。
9 % ) ,

受伤人数为 1 8 7 3 9 9人 ( 2 3 1
.

9乡百 )
,

财产损失总额为 2 7 9 3 5万元 ( 5 6 3
.

3% )
。

④

八十年代我国每年 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
,

超过了全社会纳入国家统计的非正常死亡和财

产损失的总和
。

⑥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
。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单纯依靠行政机关和行政手段解决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
,

有的受害人

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

法院往往以法律未有规定而不予受理
。

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争议的解决和

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
。

国〕 9 8 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 23 条规定
:

从事高空
、

高压
、

易燃
、

易爆
、

剧毒
、

放

射性
、

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如果能够证明

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

不承担 民事责任
。

其中所谓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
,

当包含道路交通事

故
。

因此
,

这一条文是我国人民法院受理并裁判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
。

由于 民法通则第1 23 条规定非常简略
,

实际上它仅解决了应适用的责任原则问题
,

法院在依据该条裁

判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将面临种种困难
。

鉴于当前道路交通事故问题的严重性
,

及这一类新型侵权行

为的特殊性
,

有必要以民法通则第12 3条的规定为基础
,

参考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

尽快

制定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
。

① 以上资料 ( 除法国外 ) 引自加膝一郎《不法行为法研究》
,

有坐阁 19 8 3年版
,

② 参见加麟一 郎《不法行为法研究》
,

第7 1一 72 页
。

③ 以上是 1 9 5 1年的数字
。

引自加藤一郎《不法行为法研究》
,

第 69 页
。

。 本文关于我国车辆及事故数字
,

系根据公安部研究室提供 的统计资料
。

⑥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教程 》
,

安徽教育出版社 10 8 8年版
,

⑥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教程 》
,

第 2 38 一 2 39页
.

第 71 一 72 页
。

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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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基本立法类型分析

(一 )德国法

德国是最早制定特别法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之一
。

现行 《 道路交通法 》 制定于 19 5 2年
,

迄今经

过 32 次修改
,

最近一次修改是 1 9 8 7年
。

该法第 7条规定
:

车辆在驾驶过程中致人死亡
、

受伤或者损害 人 的

健康和财物时
,

由车辆所有人就所生损害向受害人负赔偿责任
。

如果事故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件所引起
,

而这种不可避免的事件既不是因车辆故障也不是因操作失灵而起
,

则不负赔偿责任
。

所称不可 避 免 的 事

件
,

是指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过失或动物而引起的事件
,

并且所有人或驾驶人对此情况已予以高度的注

意
。

按照该条规定
,

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不以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一方有过错为要件
,

所有人或驾驶人一

方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获免责
,

因而属于无过错责任
。

但此无过错责任非结果责任
,

法律明文规

定以
“
不可避免的事件

”
为免责事由

。

被告如能证明
,

1
.

自己一方已尽高度注意义务
, 2

.

非车辆机能障碍

或操作失灵所致
,

3
.

是由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过错或动物所引起
,

即属于
“
不可避免的事件

” ,

因而可以免
目三二

夕工 。

( 二 ) 日本法

日本从来的判例
,

对于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采近于事实上的无过错责任的加重责任
。

①进入五十年代
,

鉴于交通事故件数和死伤人数激增
,

为了强化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
,

于 1 9 5 5年 7月 29 日颁布 《 自

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 。

迄今经过 12 次修改
,

最近一次是在 1 9 86年
。

该法第 3条规定
;

为自己而将汽车供

运行之用者
,

因其运行而侵害他人生命或身体时
,

对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
。

但能证明自己及驾驶者对于汽

车运行并无怠于注意之情形
,

以及被害人或驾驶者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过失
,

而汽车并无构造上的缺陷

或机能上的障碍时
,

则不在此限
。

《 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 的制定
,

着重参考了德国的立法经验
。

其第3条系仿德国 《 道路交通法 》

第 7条
,

规定了无过错责任
。

其免责事由亦与德国法大致相同
,

即应由被告证明
: 1

.

自己及驾驶者已尽相

当注意
。

2
。

车辆不存在构造缺陷和机能障碍
。

3
.

属于被害人或第三人的故意过失
。

学者称 为
“
免责 三 要

件 ” ,

与德国法所谓 “ 不可避免的事件” 的构成要件仅有细微差异
。

即日本法未将动物的原因计算在内
。

因此
,

学者认为日本法与德国法相 比较
,

责任稍重
。

②

有的 日本学者认为 《 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 第3条运用了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技术
,

性质上属于推

定过失责任
。

只是在实际运用巾
,

判例对加害者一侧无过错的举证怎么也不予承认
,

因而在实质上近似于

无过失责任
。

⑧此种见解之不妥当
,

可从以下几点证明
:

其一
,

按照推定过失责任
,

只须被告证明自己一

方无过失
,

即可推翻法律所作推定
,

因而免除责任
,

但依本条规定
,

被告仅证明自己一方无过失尚不能免

责
,

他还必须进一步证明另外两项要件
,

即证明汽车不存在构造缺陷及机能障碍
,

及事故系由被害人或第

三人过错所致
。

可见比推定过失责任要重得多
。

其二
,

在因汽车构造缺陷或机能障碍致发生事故的场合
,

该缺陷或障碍系由制造业者或修理业者的过失所致
,

汽车供用人对此并无过失
,

仍不能免除责任
。

其三
,

在委托他人驾驶或管理的场合
,

汽车供用人即使对驾驶人或管理人的选任
、

监督并无过失
,

亦不能免除责

任
。

④应当肯定
, 《 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 第 3条的规定

,

无论在形式上或实质上
,

均 属 于 无 过 错责

任
。

( 三 ) 法国法

早在 1 9 19年
,

法国最高法院就在判例中通过重新解释民法典第 1 3 8 4条第 1款
,

确立了无 过 错责任原

则
,

称为
“
物的监护人责任” 。

如果损害是因物所固有的缺陷所致
,

则所有人必须承担赔偿责 任
,

即 使

① 加路 一郎《不法行为法研究》
,

第7 3页
。

② 加璐~ 郎《不法行为法研究》
,

第72 页
。

⑧ 森岛昭夫《不法行为法讲义》
,

有臾阁 10 8 7年版
,

第2 58 页
.

④ 安田实《自赔法 3条的免责与无贵任能力》
.

《法学家洛增刊总合特集 N O . 42
,

第7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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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原因不明
。

当这一无过错责任原则被用来解决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案件时
,

学术见解和法院均发生了

分歧
。

过错责任原则的维护者坚决主张
,

13 8 4条的无过错贵任应严格限制在损害起因于物件固有缺陷的场

合
,

例如因汽车刹车失灵造成事故 ; 如果损害起因于客体被操作的方式
,

例如未及时刹车以致撞伤行人
,

则应适用民法典第 13 8 2
、

13 8 3条所规定的过错责任
,

只在驾驶人有过错时才成立赔偿责任
。

这 场 争 论 因

1 9 3。年的 Ja n d ,h e u r案而获解决
。

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确立了无过失责任的一般原

则
。

无须区分损害原因是汽车固有缺陷或者是驾驶人的行为
,

应一律适用第1 3 8 4条
。

因为汽车本身属于固

有危险的物体
,

要求操作者对使用该物体给第三人造成的危险予以特别注意
`

免除责任的唯一可能性
,

是

证明不可抗力或某种外部的
、

不可预见和不能避免的事件,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
,

由于过失相抵规则的广泛运用
,

受害人一方的
“
过失

”
成为减少赔偿金的共同原

因
,

从而导致裁判的不一致和不公正
。

在关于D es m ar es 一案的判决中
,

最高上诉法院再次表述了有利于

受害人的见解
:

仅不可抗力事件可以免除物的监护人贵任
,

受害人
“
过失 ” 不具有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

性质
,

因而不得作为减轻责任的理由
。

这一判决的效力在于
,

从适用 13 8 4条的诉讼中排除了
“
过失相抵

”

规则
。

由于D es m a r es 案判决是由最高上诉法院第二民事庭作出的
,

不具有 Ja n d , h e u r 案判决那样的效力

( 后者是由最高法院全体法官会议作出的判决 )
,

因而某些下级法院拒绝遵循
。

此外
,

在以刑事附带民事

提起的赔偿诉讼中
,

因适用第 1 3 8 2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
, “

过失相抵
”
规则依然有效

。

这就导致审判实

践出现更大的混乱
。

例如在D e r g ui ni 一案中
,

被告因压死一个五岁女孩而被判有罪
,

死者父母依刑 事 附

带民事提起的赔偿请求
,

因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被减额 50 %
。

死者完全不可能明白交通危险
,

但她是在正确

的位置 ( 人行横道 ) 横穿
。

但在D es m a er s一案中
,

受害人是成年人应完全明白横穿公路的危险
,

且是否

利用人行横道并未被证实
,

却得到全额赔偿
。

为了消除这种不公正和严重混乱
,

社会党政府提出立法草案
,

经议会于 19 8 5年 7月 5日通过
,

此即 《 改

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地位并加速赔偿程序法 》 。

按照木法
,

受害人的地位确实得 到 相 当大 的 改 善
。

( 一 ) 不可抗力事件和第三人行为不得作为免责理由, ( 二 ) 如果受害人是行人和骑自行车人
,

不得适用
“
过失相抵

”
规则 , ( 三 ) 唯一免责事由是

,

受害人犯了
“
不可原谅的过错并构成事故唯一原因

” 。

如果

受害人 16 岁未满或在 70 岁以上
,

或者持有永久性残疾程度在 80 % 以上的证明
,

即使属于
“
不可原谅的过错

并构成事故唯一原因
” ,

也应获得全额赔偿
,

除非受害人是故意寻求伤害 ( 自杀 ) ; ( 四 ) 在责任成立要

件中
,

用
a

牵连关系 ,, ( i n v o lv e m e n t ) 取代因果关系 ( e a u s a l i t y )
,

因为后者太严格
。

①

( 四 ) 新西兰法

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领域
,

最为引人注目的立法是新西兰 1 9 7 2年意外事故补偿法 ( T h e A cc di e nt

C O m p e ns at oi n A “ t 1 9了2 )
,

被誉为
“
人类文化上史无前例的法律制度之创举 ” 。

②这一法律的革命性

意义在于
,

抛弃了以侵权行为法律制度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传统做法
,

而新创社会安 全 保 障 制

度
。

依据该法
,

设立意外事故补偿基金和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
。

任何意外事故和机动车事故的受害人
,

不

论事故发生地点
、

时间和原因
,

均可依法定程序向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请求支付一定金额
。

负责检讨英国现行损害赔偿法制的以皮尔逊勋爵为首的皇家委员会
,

受新西兰法的影响
,

于 1 9 7 8年提

出的报告中
,

建议英国引入新西兰制度
。

按照皮尔逊报告所提出的方案
,

在英国设立社会安全支付制度
,

对在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发生交通事故的所有受伤者及死者的受赡养人
,

自动地支付一笔赔偿金
。

无须证

明过错
,

也无须因受害人与有过失而减少赔偿金
,

皮尔逊委员会所建议的制度与新西兰现行制度的区别如

下
:

依新西兰法
,

关于交通事故 ( 及其他意外事故 ) 完全废弃了传统侵权责任制度 , 而按照皮尔逊方案
,

则侵权责任制度将继续予以保留
,

但有两点修正
,

1
.

侵权诉讼所获得的赔偿金将不包括事故发生后三个月

内身体疼痛和精神痛苦的赔偿
, 2

.

并将从中扣除已获得或可能获得的社会安全支付金额
。

⑧

① 参见 R u t h R e d m o n d一 C o o p e r ,

F r e n e h R o a d A e e 沮d e n t , a n d F a u l t
,

( 1 0 5。 ) 3 5一 3 I C I
J

Q
,

5 0 2一

5 2 1 。

② 美 国加州大学教授弗莱明 ( F el m 坛 g ) 语
,

转 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到例研究》第2册
,

第“ 3页
。

⑧ T o 找 y W
e

i
r ,

A C a s e b o o k O n
T o r t

,
4 t h E d

,

L o n d o n xo 7。
,

P 2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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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英国法

皮尔逊委员会的建议迄今未被采纳
,

英国关于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
,
一 直适用普通法侵权贵任原则

。

在阿蒙德诉克罗斯维尔 ( o r m r o d V
。

C r o s v i l l e m o t o r s e r v i e e s L t d ) 一案中
,

法官丹宁 勋 爵 对这

一普通法原则表述如下
:

汽车所有人同意由他人驾车在公路上行驶
,

不论该他人是其雇员
、

友人或其他什

么人
,

法律都使汽车所有人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
。

只要汽车是全部或部分被用于所有人的事务或者为所有

人的 目的
,

则汽车所有人应为驾驶人一方的任何过失负责
。

只在汽车是出借或出租给第三声
、 ,

被用于对所

有人无益或无关的 目的时
,

汽车所有人才能免除责任
。

①设B驾驶属于 C 的汽车致行人 A 受人身伤害
,

在属

于下述几种情形之一时
,

八能够对 C诉求赔偿
: 1

.

C允许B驾车系出于疏忽 ; 2
.

B是 C的雇员
,

且驾车是在受

雇职务范围之内; 3
.

C 要求 B ( 雇员或非雇员 ) 驾驶该汽车
; 4

.

C 允许B ( 无论是谁 ) 驾驶该汽车
,

而 B和C

都未投保责任保险
。

②可见
,

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
,

必须以所有人或驾驶少
、
一方有过错为要件

,

属于过错

责任
。

三
、

民法通则第 123 条评析

如所周知
,

民法通则是在前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的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的基础上制定的
。

但在民法

典草案第四稿上
,

高度危险作业致损和交通事故致损分别规定在两个条文中
。

第 4 32 条规定
,

从事高 空
、

高压
、

易燃
、

易爆
、

剧毒
、

放射性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而造成损害的
,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如

果能够证明损害是不可抗力或者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

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
。

第 43 3条规定
,

交通运输工

具的驾驶人员
,

在执行职务中造成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
,

应当由驾驶人员所在单位首先承担赔偿责任
,

但

不排除追究驾驶人员的其他法律责任
。

驾驶人员不是在执行职务中造成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
,

由本人承担

责任
。

如果事故的发生完全或者部分由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
,

驾驶人员和他的所在单位可以不承担或者少

承担责任
。

如果损害完全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
,

由第三人承担责任
。

值得注意的是
,

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第 43 3条所规定的内容
,

比第 4 32 条要丰富得多
。

第 43 3条特别规定

了驾驶人员所在单位的替代责任
,

及在受害人与有过失时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

现行民法通则第 12 3条
,

系

以草案第始 2条的规定为基础
,

只是在列举的高度危险作业种类中添加上
“
高速运输工具

,,

六字
,

并从免

责事由中删去
“
不可抗力

” 。

立法者显然是注意到了交通事故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致损的性质
,

合并为一个

条文
,

在立法技术上有其理由
。

其结果是
,

遗漏了 “ 替代责任 ” 、 “
过失相抵 , 等重要内容

。

毫无疑问
,

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第始 3条的上述内容
,

应当作为对民法通则第 12 3条进行解释的依据
。

民法通则第 1 2 3条
,

是受了苏俄1 9 6 4年民法典第 45 4条的影响
。

第 45 4条以
“

对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

害的责任
”
为标题

,

规定
:

其活动对周围的人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 ( 交通运输组织
、

工业企业
、

建筑工

程部门
、

汽车占有人等 )
,

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

所致
,

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
。

苏俄 1 9 6 4年民法典第45 4条则是以苏俄 1 9 2 2年 民法典第钓 4条为原形的
。

第 40 4条规定
,

个人与企业
,

其业务对于附近之人有高度危险之关联者
,

如铁路
、

电车
、

工厂企业
、

贩卖易燃物品之商人
、

野兽之豢养

产
、 、

建筑或设备之施工人等等
,

对于高度危险之来源所致之损害
,

如不能证明此项损害之发生
,

系由不可

抗力或受害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
,

应负责任
。

显然
,

本条立法思想深受当时德
、

奥等国新兴的无过失责任

立法和危险责任理论的影响
。

苏联学者对上述条文的解释正是以危险责任理论为根据的
。

他们指出
,

物质世界的某 些物
’

品
,

如 机

械
、

设备和汽车等
,

是高度危险来源
。

这些物品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受人的控制或不完全受人控制的有

害性
,

共结果是对周围的人造成了危险
。

⑧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

立法者对高度危险来源致损规定了无

过错责任
,

责任的成立不 以过错为要件
。

① A C a s e b o o
k

o n T o r t
,

p 2 5 2
.

② A C a 吕e b o o k o n T
o r t

,

p 25 3 .

⑧ 《苏联民法 》下册
,

法律出版社 10 8 6年版
,

第4 0 6页
。

.

40
.



试将 民法通则第 12 3条与两个苏俄民法典相应条文相对邢
.

可以着出
,

责件原则积同
,

}万免责范围有

重大区别
。

1 9 2 2年苏俄民法典明定三项免责事由
: 1

.

二戈可抗力
; 2

.

受害人故意
; 2

.

受害 人
、

贡大过失
。

1 9 6遗

年 民法典减为两项
: 1

.

不可抗力
;

2
.

受害人故意
。

即使证明受害人有重大过失
,

亦不能负除责任
。

而我口

民法子玉则又进一步删去
“
不可抗力

” ,

仅规定日
“

受害人故意” 为唯一免责率由
。

这种爪诱户冬异
, 一

起旧日

属社会主义性质的三个民祛
,

因历史时代的差异
,

其立祛思想愈来愈强训对盛守
.

的姚种保护
。

我国民法

通则第 1邪条将
“
不可抗力

” 、 “
受害人过失

秒
及

“
第三人过错

”
排除在负

`

贵孙门
_

匕外
,

绝不是偶然的
,

反映了立法者强化对受害人保护的倾向
。

当然
,

这种倾向是终取决子改革 J于放六
一

!
一

我国补介生活的深刻变

化
。

在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范囚内
,

试将我国民法通则第 12 3冬与价述 发诊甘 班二汾 义
.

国 家 沙 千众相 比

较
,

民法通则第1 2 3条具有如下牛扮七
、
第一

,

就规定无过错责任一点而言
,

与花汗
、

日汁丈和法国法 相 同
,

而异于英美法
;

第二
,

就规定受署 人故意为唯一免责事由而言
,

比德国
、

日木汁更为严格
,

而与法国法

相似 ; 第三
,

就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而言
:

又与德国
、

日本法及英美法相同
,

而异于法国法 ; 第四
,

扰未有

赔偿金限额的规定而言
,

贝}1与 日本
、

法国沙及英美法相同
,

而异于德国价
。

书花而言之
,

即使与发达国家民

法相比较
,

我国民法通则第 12 3条关于文通交故很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

亦不失为先进立侧
: ,

踌责任程度介

平德国法
、

日本法与法国法之闹
。

鉴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状况
,

设想现时或可而 见的将来废弃传统侵权责任制

度
,

实行新西兰法和皮尔逊委员会所建议灼社介安全保障制产
,

是不现宋 的
。

削定我臼道路交通事故赔偿

法
,

只能是以现行民法通则第 123 条的原则规定为基础
。

毫无疑问
,

任何企图扩大免责范围井至很回 到 刘
_

错责任原则的主张
,

都是与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

因而是有害的
。

四
、

替代责任

前已述及
,

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第 433 条规定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在执行职务中造成交洒享故致人拐

害
,

应由驾驶人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

即民法所谓
“
替代责任

” 。

替代责任制度的适用不限于交通事

故
,

但在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案件内最常用
,

因而制定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附
,

有必要明确规定
。

替代贵任 ( V i c a ri o u s L ai b il 计 y ) 为英美法
_

允的制度
。

依此制度
,

雇用人对其受雇人从事职务时因

侵权行为致他人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

论其性质
,

属于一种无过错责任
,

雇用人不得主张选任监督受雇人已

尽相当注意而获免责
。

①

在英国历史上
,

雇用人仅于命令或同意受雇沐
、

为不法行为时
,

始应负责
。

即所谓特别命令说
。 一

补七世

纪以后
,

因工业革命结果使英国 二商业急剧发展
,

特别命令说不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沙院于 1 6 9 7年创

替代责任理论
,

认为雇用夕
、

对
一

于受雇人为一般授权时
,

即可熟助抓其有默示的命令而应负责
。 一

卜九世 纪 以

来
,

默示命令说终为职务范围理论所取代
,

雇用人对于受雇人在职务范围内所为一 切 不 法 行 为 均 应 负

责
。

当今英关学者均承认替代责任的主要依拐
,

六于公共政策 ( P u bl ci P ol ci y )
,

即危险分担思想
。

雇

用人承担责任之后
,

可通过提高商品或劳务价格
,

或诬过保险
,

将损失分配给社会大众
。

并可促使雇用人

慎于对受雇人之选任
、

监督
,

以维护社会安全
。

②

德国法上的相应制度
,

为民法典第 8 3 1条所规定的雇用人责任
。

依该条规定
,

雇用人对于共受雇人在

执行职务范围内所生损害
,

仅于对受雇人的远任
、

监督未尽必要注意时
,

方才承担赔偿责任
。

盖因德国普

通法将过失责任主义奉为侵权行为认的伦理基础
。 一

{
一

九
一

世纪之后
.

虽有若干特别立法规定无过 错 责 任 原

则
,

但现行民法典起草人态度较为保守
,

未接受对雇用人责任改采无过错原则的建议
。

反对采无过错责任

的理由
,

认为雇用人无过失亦应负责
,

势必导致工业不振
、

商业停顿
、

经济不景气
,

其结果对被害人亦将

不利
。

最后通过的第 8 3 1条
,

仍坚持过失责任原则
,

但稍作修正
,

即规定雇用人之选任监督过失先由法 律

推定
,

不必由受害人举证
。

① 王泽鉴 《雇用人无过失畏权贵任的建立 》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
,

第 2页
。

② 《民法学说 与判例研究 )第 1册
,

第 3页
.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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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德国民法典第 8 31条的规定
,

德国法上的雇用人责任有下述特点
:

其
一 ,

雇用人责任系基于其对

受雇人选任监督的过失
,

因此非替代责任 ; 其二
,

对受雇人选任监督过失系由法律推定
,

因此雇用人得证

明对受雇人选任监督已尽必要注意
,

推翻法律所作推定而获免责
;
其三

,

受雇人执行职务而加损害于他人

时
,

雇用人即应负责
,

受雇人是否具有故意过失
,

在所不问
。

①

日本法关于雇用人责任的规定系仿德国法
,

日本民法典第 71 5条第 1款与德国民法典第 831 条完全相同
.

雇用人得证明对受雇人选任监督已尽相当注意而获免责
。

但与德国法不同
,

日本学者通说和法院判例对第

7 15 条的解释
,

认为雇用人贵任之发生须以受雇人具有故意过失为前提
。

基于这种立场
,

在受雇人不具有

故意过失的场合
,

或者在受雇人为加害行为时无行为能力的场合
,

被害人不仅不能向受雇人请求赔偿
,

他

也不能向雇用人请求赔偿
。

按照通说和判例的见解
,

在被害人依法不能向受雇人请求损害赔偿时
,

如果承

认被害人可以向雇用人请求赔偿
,

将是不合逻辑的
。

②应予说明的是
,

在汽车驾驶人是所有人的雇员的情

形
,

依
《
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 第3条的规定

,

雇用人承担汽车供用人责任并不以受雇人 〔驾驶人 ) 有

故意过失为前提
。

因此在受雇人免除贵任的场合
,

作为汽车供用人的雇用人却不能免除责任
,

这一点正与

德国法雇用人责任相同
。

法国法
_

卜的雇用人责任
,

规定在民法典第 1 3 8 4条第 3款
:
主人与雇用人对仆人与受雇人因执行受雇的

职务所致的损害
,

应负赔偿责任
。

按照这一规定
,

雇用人责任属于一种无过错责任
,

不以雇用人有选任监督

过失为成立要件
,

因而雇用人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对受雇人选任监督已尽必要往意而获免责
,

并且雇用人

责任之成立也不以受雇人有故意过失为前提
,

即使受雇人无故意过失
,

雇用人亦应承担责任
。

可见
,

既不

同于德国
、

日本法
,

也不同于英美法
。

秒国现行法关于雇用人责任问题基本上没有规定
。

之所以说是
“
基本上没有

” ,

是因为民 法通 则 第

121 条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责任问题
。

但该条只规定
“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

究竞由谁承担责任
,

将由有关国家赔偿的法律具体规定
。

⑧上文提到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第 43 3条涉及雇用

人责任
,

草案条文是
:
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

,

在执行职务甲造成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
,

应当由驾驶人

员所在的单位首先承担赔偿责任
,

但不排除追究驾驶人员的其他法律责任
。

驾驶人员不是在执行职务中造成

交通率故致人揭害的
,

由本人承担贵任
。

另外
,

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千问题的意见 》 ( 修

改稿 ) 第17 5条规定
,

雇工在受雇期间从事雇用活动造成他人损害的
,

由雇主承担民事责任
。

④从 这 两 个

草案条文可以推知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意向和司法机关的裁判见解
。

在此基础上参考各国立法经验
,

我国

关
一

f 雇用人责任应采下述基本原则
:

( 一 ) 我国雇用人责任应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

责任之基础在雇用关系
,

而不是雇用人本身的选任监督

过失
。

其理论依据为
“
归贵于上

”
理论及

“
危险分担

”
理论

。

其本质非雇用人自己责任
,

而是代替受雇人

所负之责任
。

因此
,

区别于德国
、

日本法上的雇用人责任
,

而与英美法上的
“
替代责任

”
及法国法上的雇

用人责任同其本质
。

( 二 ) 雇用人不得以证明自己对受雇人之选任监督已尽相当注意而免责
。

这是由无过错

责任性质决定的
。

( 三 ) 雇用人责任之成立
,

是否以受雇人有过错为前提条件
,

因加害行为之属于特殊侵

权行为或一般侵权行为而有不同
。

如属特殊侵权行为
,

如道路交通事故及其他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
,

则

不 以受雇人有故意过失为前提 , 如属一般侵权行为
,

则应以受雇人有故意过失为前提
。

就这一点而言
,

既

不 同于英美法
,

也不同于法国法和德国法
。

( 四 ) 受雇人在受雇职务范围之外所造成他人损害的
,

应由受

雇人才:人负责
,

不发生雇用人责任
。

此为各国所共同的原则
。

① 《民法学说与列例研究》第! 姗
,

第4一5页
.

② 田上富信《仅对使用者的翻合贻偿请求》
.

成奥 田昌道等若《民法学
.

不法行为的重要 间题 》
,

有哭阁双书
,

第1 2 1一

1 2 2页
。
田上先生个人见解

,

认为通说判例的这一结论与 7巧条的实质存在理 由相矛盾
.

③ 穆生秦主编《民法通则释义》
.

法律 出版社1 9 8 7年版
,

第1 31 页
。

④ 此系 19 9 。年 12 月第五次全国民事审到工作会议 上的讨论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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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过失相抵

所谓过失相抵
,

即在加害人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
,

如果受害入对于损害的发 生 也 有 过

失
,

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

此为现代民法一项重要规则
。

有关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
,

除法国法

排斥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外
,

其他国家立法如英国
、

德国
、

日本法及我国台湾现行法
,

均承认过失相抵规

则
。

按照英国 1 9 4 5年法律改革 ( 受害 \j 与有过失 ) 法 ( T h e L a w R e f o r m ( C o n t r i b u t o r y N e g l i g e n -

c e > A ct 1 9 4 5 )
,

部分由于 自己的过错部分由于他人的过错而受损害的人所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
,

不得以

受害人与有过失为由予以驳回
,

但他所应得的损害赔偿金应由法庭斟酌其对损害应负责任的比例减至公平

合理的程度
。

在大陆法系民法
,

过失相抵规则既可适用于侵权行为的受害人
,

也可适用于债权人
。

德国 民法 典第

25 4条规定
,

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与有过失者
,

损害赔偿的义务与赔偿的范围
,

视当时情况特别是损害的原

因主要在何方而决定之
。

日木民法典将对债权人适用的过失相抵规定在第 41 8条
,

对侵权行为受害人的过

失相抵规定在第 7 22 条
。

第 72 2条第 2款规定
,

受害人有过失时
,

法院可以斟酌其情事
,

确定损害赔偿额
。

我国现行法对于过失相抵亦有规定
。

民法通则第 13 1条规定
: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

可

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

将这一规定与同法第 123 条的规定综合考虑
,

可知
:

受害人具有故意
,

即系自

寻伤害时
,

可以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

在受害人具有过失 ( 一般过失或重大过失 ) 时
,

不得免除加害人的责

任
,

但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

由法庭斟酌双方过失 比例
,

减少受害人应得的损害赔偿金
。

我国道路交通

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实践中
,

也正是这样做的
,

只是不称过失相抵
,

而称为
“
交通事故责

任的认定” 。

①

毫无疑问
,

制定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时应当规定过失相抵规则
。

但应考虑的问题是应否对这一规

则的适用附加某种限制 ? 我国民法通则第 1 2 3条的立法精神
,

着重于强化对高度危险作业受害者的法律保

护
,

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生命健康权应受到特别的尊重和保护
,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公

平正义道德观念
。

基于这一立法精神
,

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限制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
:

其一
,

如 果 受 害

人是残疾人
、

70 岁以上的老人和 12 岁以下的儿童
,

应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

他们由于身 体 ( 如 聋 哑
、

失

明或肢体残缺 ) 或者年龄方面的原因
,

在横穿公路时往往会犯重大判断错误
。

他们应当获得全额损害赔偿

金
,

除非被证明是故意自寻伤害
。

②其二
,

应规定过失相抵规则仅适用于对消极损害的赔偿及抚慰金
,

对

积极损害的赔偿不适用过失相抵
。

所谓积极损害
,

指所支出的费用
,

如医药费
、

住院费等 ; 消极损害指可

得利益
、

工资收入损失
,

抚慰金指对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

如果对积极损害
、

消极损害和抚

慰金全部适用过失相抵
,

则可能发生过失 比例较大的受害人反而要赔偿加害人所支出的医药费的情形
,

使

受害人在实际上无法获得救济
,

违反对这类侵权行为规定无过错责任的宗旨
。

因此
,

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

虑
,

应只限于对消极损害和抚慰金适用过失相抵
。

其三
,

应依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决定过失相抵 的 基 本 比

例
,

使物理上危险性较大者或回避能力较差者
,

负担较重的危险责任
。

如人与车相较
,

则车为优者 ; 汽车

与摩托车相较
,

则汽车为优者 , 汽车与汽车相较
,

则重型车
、

大型车或速度较快者为优者
。

假使在不考虑

优者负担原则时
,

双方过失相等即各占一半
,

则依优者负担原则评定过失相抵的基本比例应为
,

例如
,

行

人 1 / 5
,

车 4 / 5 , 卡车 3 / 5
,

轿车 2 / 5
。

③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如何具体评定过失相抵的过失比例
,

做到实事求是
、

公平合理
,

是最大的难题
。

我

国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在实践中尝试进行定量的分类
,

区分为
:

全部责任
、

大部责任
、

主要责任
、

同 等责

任
、

次要责任
、

一定责任和没有责任七种
。

其中
,

除全部责任和没有责任之外
,

均属于过失相抵
。

例如一

方严重违章
,

为事故主要原因
,

属大部责任
,

过失 比例为75 一 99 %
,

另一方违章轻微
,

负一定责任
,

过失

①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教程熟 第11 章
。

② 此系借 鉴法国立法经脸
,

见R u t h R
e
d m

o n d一C o o p e r ,

F r e n e h R o a d A
e e t d e n t s a n d F a u l t

.

③ 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为 日本之经验
,

见刘得宽《民法诸间题与新展 望)
,

第21 1一 2 1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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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_
、

与 1一 4 2%;一方违章情节较重
,

为事故主要原因
,

应负主要责任
,

其过失比例为 5 1一 74 %
,

另一方

违竟情肯较轻
,

为次要原因
,

应负次要责任
,

其过失比例为 2 6一透9%
。

①这种分类和做法
,

与单纯依靠 自

由心证决定过失相抵比例的做法相 比
,

肯定要进步得多
。

但仍有下述缺点
: 1

.

每一档次的幅度过大 ; 2
.

未

采纳优者危险负担原则 ; 3
.

远未达到客观化和量化目标
。

下面介绍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
。

为解决过失相抵比例的客观化和定型化问题
,

基于对过去交通事故判例的详细分析
,

仓田
、

福永二位

法官于昭和妞年发表 《 汽车事故之过失成数认定慕准表 》 ,

并于昭和 4 6年修正
。

此墓准表包括基本要素和

修正要索
。

主要依道路通行之优先关系为基础
,

决定过失成数基本比例
,

作为基本要素 , 再依个案应考虑

悄李
,

包括当事人之注音等主观情事与道路状况
、

环境等客观情事
,

分别决定应增加或减去之过失比例
,

称为修正要索
。

遇具体案件则对照此基准表
,

以基本要素为主
,

修正要素为辅
,

计算出确当的过失比例
。

昭和 49 年滨崎泰生
、

田中成久
、

佐佐木一彦三位法官在仓田基准表基础土子以改进
,

发表 《 民事交通诉讼

之过失相抵认定基准表 》 。

该基准表对事故的分类详细
,

附表29 种
,

运用非常方便
,

极有参考价值
。

例如
,

发生在有交通管理之人行横道 土的事故
。

基本要素
:

行人黄灯开始穿越
,

车绿灯进入
,

基本过

失比例为行人切% , 修正要素
: ( 一 ) 加算要素

: 1
.

夜间 5 %
,

2
.

千线道路 10 %
,

3
.

穿越中停止
、

后退
,

5一 1。% , ( 二 ) 减算要素
: 1

.

住宅商店街 10 %
,

2
。

) !
J

童
、

老人 5 %
,

3
.

幼儿 1。%
,

4
.

集团穿越 10 %
, 5

.

驾

驶户
`

有显著过失 10 %
,

6
.

驾驶人有重大过失20 %
,

7
.

人行道车道无区别 10 %
。

设行人于黄灯开始穿越人行

横道
,

被绿灯进入汽车撞倒
,

事故发生在晚上 g时
,

为干线通路
,

汽车司机酒 醉 驾 驶
,

则 以 墓本 要 素

d o %
,

加 仁属于加算要素之夜间 5 %和干线道路 10 %
,

减去属于减算要素之司机重大过失 20 叮
,

得到受害

人过失相抵之过失比例为 3 5 %
。

②

六
、

好意同乘者

趟
_

路交通事故损害贴偿的另一个问题
,

是对遭受抿害的好意同乘者是否赔偿及如何赔偿的问题
。

严格

言之
,

好意同乘与无偿同乘是不同的概念
。

虽属好意同乘
,

如果同乘者负担燃料费
,

则非无偿周乘 , 反之
,

虽属无偿同乘
,

但在迎送顾客或探生的场合
,

却非好意同乘
。

因此
,

通常所谓好意同乘
,

系指无偿的好意

同乖
,

即所谓搭便车
。

按照德国道路交子到去第 8条的规定
,

在汽车所运送的人死亡或受伤的场合
,

如属有偿的营业土的 运 送

关系
,

汽车所有人才依本法第了条承担责任
。

而对于无偿同乘者则不负责任
。

战前的判例和学说
,

采
“
默

示责任放弃的合意
”
的见解

,

战后采
“
危险承诺 ” 说

,

均否认对无偿同乘者的赔偿责任
。

联邦 普 通 法 院

了9 6 1年的判决
,

改变立场
.

采
“
责任蛋的限制

”
理论

。

依此理论
,

应按照民法典第 2叙条关于 过失相抵的

规定
,

决定赔偿金额
。

瑞士道路交通法第 59 条第 3款
,

关于对无偿同乘者的赔偿
,

授予法官减轻乃至有 特

洲情节时免除责任的权力
。

在法国法
,

在无偿同乘者受伤害的场合
,

应适用 民法典第 1 3 8 2条规定的过失贵

任原则
,

即必须证明驾驶人有过失
。

英美法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适用过错原则
,

美国近 30 个州制定了同

乘者法
,

只在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讨失时才成立赔偿责任
。

③ 日本法
,

关于好意同乘者的赔偿问题
,

无立

法规定
,

因而学说上提出各种主张
,

例如好意协定关系理论
、

责任肯定说
、

他人性阻却说
、

责 任 相对 说

等
。

④ 日六判例承认对无偿同乘者赔偿的减额
,

例如对干单纯的无偿同乘
,

减少抚慰金的 20 一 50 %
,

常用

型无偿 同乘
,

减少消极损害 ( 所失可得利益 ) 赔偿和抚慰金的 3。%左右 , 饮酒驾车的无偿同乘
,

减少全部

贝舟偿额的 4 0%
。

⑥

我川关于好意同乘者的赔偿问题
,

缺乏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
。

我认为
,

有偿的好意同乘
,

如支付部

分汽油费
,

应属于 民法通则第 123 条所谓 ,’{ 也人 ” 的范畴
,

其损害赔偿应与一 般受害人同其原则 ; 应 由立

① 《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教租》
,

第 17 公斌
.

② 见 秦天来《交通事故法律研究 》
,

第 2 4`一2 77 页
。

⑧ 以上资料引自潮海一雄《驾驶者家属及无偿同乘者的赔偿请求》
,

《民法学
·

不法行为的重要间题》
,

第“ 5一“ 6灭
.

④ 参见 比佐和技《好意同乘的减翻》
,

《法学家》增刊 总合特集N O .

妞
,

第忿3 5一 13 7买
。

⑥ 《民法学
。

不法行为的重缤间题》
,

第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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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的
,

是无偿的好意同乘
,

建议在制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时专设一条
,

规定由法庭斟酌具体情形
,

比照过失相抵规则
,

减少责任人的赔偿责任
。

七
、

本法适用范围和责任人

根据我国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实践
,

并参考各国立法的成功经验
,

本法适用范围应从下述三

个方面予以确定
:

1
.

必须是机动车辆事故
J比所谓机动车辆

,

指陆上机动车辆
,

包括各种轿车
、

卡车
、

公共汽车
、

无轨 电车
、

装载车
、

摩托车
、

电瓶车
、

轮式专用机械车及拖拉机
。

上述车辆的拖车亦应包括在内
。

但火车
、

有轨电车
、

缆车等不属于本

法调整范围
。

2
。

必须是发生在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的事故

所谓公共道路
,

包括公路
、

城镇街道和胡同 ( 里巷 )
。

乡村可供机动车通行的便道
、

机耕道
、

通向单

位或单位内部停车场的叉道
、

单位内部有公共使用性质的通道亦包括在内
。

但单位内部不具有公共使用性

质的通道上发生的事故
,

不属本法范围
。

所谓公共场所
,

包括车站
、

码头
、

广场
、

公共停车场等可供车辆

通行和停放的场所
。

单位内部停车场不包括在内
。

3
.

必须是机动车辆在运行中所发生的事故

所谓运行
,

指机动车辆处在运动状态
,

包括起动
、

行驶
、

转弯和倒车等
。

车辆在静止状态所发生的事

故
,

如公共电汽车到站停稳后
,

乘客上下车所发生的事故
,

或非机动车与正确停放的机动车相 碰撞 的 事

故
,

均不属本法范围
。

责任 人一般是车辆所有人
。

在车辆所有人与驾驶人不一致的场合
,

应由车辆所有人依本法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

车辆所有人承担责任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之后
,

可以依其与驾驶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或雇用关系向

驾驶人求偿
,

但必须以驾驶人对于事故之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限
。

决定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
,

在于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
。

①车辆所有人因种种原因丧

失运行文配及运行利益时
,

车辆所有人将不承担责任
,

而由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实际归属者承担责任
。

以下几种情形
,

车辆所有人将不承担责任
:

其一
,

借用或出租
。

所有人将车辆出借或出租
,

一般应由借用

人或租用人承担责任
。

但借用人或租用人是所有入的雇员
、

职工和家庭成员的场合
,

仍应由车辆所有人承

担贵任 , 如果借用人或租用人不具备使用
、

驾驶车辆的资格和技能
,

则应由车辆所有人 与借用人或租用人

连带承担赔偿责任
。

其二
,

实际交由他人使用
、

管理
。

所有人将车辆交给他人使用
、

管理的场合
,

如果所

有人已丧失运行支配及运行利益
,

则应由实质
_

L享有使用权
、

管理权的人承担贵任
。

如果用分期付款方式

购买车辆
,

在价款全部付清以前购买人未取得所有权
,

但仍应承担责任
。

委托他人维修
、

保管
、

运输中的

车辆
,

在维修
、

保管
、

运输期间发生事故
,

应 由修理人
、

保管人
、

承运人承担责任
。

其三
,

擅 自使 用车

辆
。

单位职工
、

雇员
、

家庭成员未经所有人同意擅自使用车辆所发生的事故
,

仍应由车辆所有 人 承 担 责

任
。

上述人员以外的人擅自使用的场合
,

由擅自使用人承担责任
,

如果所有人对车辆之保管未 尽 应 有 注

意
,

则应由车辆所有人与搜自使用人连带承担责任
。

其四
,

车辆被盗
。

被盗车辆所发生的事故
,

车辆所有

人不承担责任
。

制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
,

还应规定的重要问题有
:

时效问题
,

纂于所侵害客体的重大性
,

因交通事

故提起的赔偿请求
,

应适用民法普通时效期间; 强制保险
,

应规定对一切机动车辆强制实行损害赔偿责任

保险 , 社会保障制度
,

对无保险车
,

及肇事后逃逸
、

车主不明的事故受害人
,

设立专门的赔偿基金予以赔

偿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责任编辑
: 张广兴

① 麟仓皓一郎《决定运行供用者的判断甚准》
,

《民法学
·

不法行为的重要间题 》
,

第12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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